
陳國泰教授申請 113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佐證資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開設課程與教學評量回饋 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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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申請人深感國內學生較不敢在課堂發問，因此不斷鼓勵學生在課後可用

LINE 向申請人提問，而因為受到申請人不斷誠懇鼓勵的關係，許多學生果真在

課後就不斷提出問題；而當學生透過 LINE 提問時，申請人常直接和其通話，予

以解答其困惑。申請人以下提供一些實例（因頁數限制，僅呈現幾則）。 

    

      （一） 假日為學生解惑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利用課後（尤其在夜間與假日）透過 LINE 深度解答學生的課業相
關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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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經常義務（奉獻）為學生進行教師資格考試輔導課程之教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（以下為 110.3.27義務上課之示例，其餘用較小畫面呈現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110.3.27義務上課通知 110.3.27義務上課的連結 110.3.27上課錄影連結 

   

（以下因畫面甚多，故用較小畫面呈現「義務上課通知」） 

110.3.30義務上課通知 110.4.11義務上課通知 110.4.17義務上課通知 110.4.20義務上課通知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  

經常義務（奉獻）為學生進行教師資格考試輔導課程之教學 三
’ 
 



 

110.4.23義務上課通知 110.4.27義務上課通知 110.5.1義務上課通知 110.5.15義務上課通知 

    

110.5.30義務上課通知 110.6.29義務上課通知 110.7.2義務上課通知 110.7.5義務上課通知 

    

110.7.6義務上課通知 110.7.8義務上課通知 110.7.9義務上課通知 110.7.10義務上課通知 

    

 

  
 

 

    

    



 

    

  
 

 

 

   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，申請人除因執行「精進師資計畫」而幫學生進行課業

輔導 18小時外，亦在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前，使用數天的夜間幫學生義務輔導（超

過 15小時）。以下僅呈現一個示例。 

 

111.6.2義務上課通知 111.6.2義務上課的連結 111.6.2出題讓學生練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

 

    由於從 108學年度起，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改於每年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六舉行，

而當時學期仍未結束，且若按照一般課程進度，學生尚有部分內容尚未學習即須

去應考，此對於應屆畢業生的他們是極為不利的。有鑑於此，申請人乃在取得學

生的同意後，將兩門課程的部分內容調整於四月的春假進行。近三年來，申請人

每年的春假，皆在學校為學生進行上課（連續兩天，每天六節，共十二節），而學

生的學習動機皆相當高昂。以下教學大綱中的紅框處，即可應證前面所述。 

 

 

    對於平常考分數自覺不滿意的學生，教師鼓勵其進行補考，教師即為其重新

出題。但為顧及公平性，補考成績以九折計算。之所以讓學生進行補考，乃是要

讓學生達到「精熟學習」，也要讓學生獲得學習成就感及持續保有強烈學習動機。 

  

 

 

 

 

 
 

 

利用春假（連續兩天十二節）為學生上課，以利學生通過教檢考試 四
’ 
 

 

 

鼓勵平常考自認不佳者補考，申請人為其重新出考題 五
’ 
 

   
 



 

    對於較內向的同學，申請人則主動詢問其有沒有問題需要協助或解答。（因頁

數限制，僅呈現幾則）。 

 

 

 
 

 

主動關心較內向學生是否有課業問題需要協助 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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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中心近三年的主任皆高度肯定申請人的教學的確有效提升學生的
教師資格考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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